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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

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》政策解读

2025年 12月 26日，我委修订印发了《四川省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实施办法》（川发改环资规

〔2025〕641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。现就有关事项

解读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适应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形势、新要求，

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管理，国家发展改

革委修订发布了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和碳排放评价

办法》（国家发展改革委令 2025年第 31号令，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，自 2025 年 9 月 1 日施行。根据国家《办法》，我

们对《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实施办法》（川发

改环资规〔2023〕380号，以下简称原《实施办法》）进行

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实施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共六章 32条。

1.第一章总则，共 4 条。明确了《实施办法》的法律法

规依据、适用范围、开工前置、经费来源等。

2.第二章管理职责，共 6 条。主要包括全省各级管理节

能工作的部门职责、各级节能审查机关审查权限划分、碳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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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评价要求、跨区域项目节能审查权限、不单独进行节能审

查的项目范围和区域能评的有关要求等，按照国家要求实行

节能审查权限动态调整机制，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节能审查权

限上收至省、市级节能审查机关。

3.第三章审查程序，共 8 条。明确了节能报告应该包含

的内容、建设单位申请进行节能审查需要出具的要件材料、

节能审查内容以及具体流程和时限等。

4.第四章监督管理，共 4条。对节能审查实行网上受理、

办理、监管和服务，以及节能验收、日常监督管理、全省节

能审查信息统计分析等作出明确要求。

5.第五章法律责任，共 8 条。对项目单位未按规定进行

节能审查的、以不正当手段通过节能审查的、未进行节能验

收或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生产使用的，从事相关节能服务的

机构提供虚假信息的，节能审查机关和评审机构工作人员存

在违纪违法等情况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6.第六章附则，共 2 条。明确了《实施办法》的具体解

释部门为省发展改革委、经济和信息化厅以及具体施行时间

等。
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
《实施办法》主要修订了以下内容：

1.项目管理职责方面。一是根据国家《办法》规定，国

家发展改革委建立节能审查权限动态调整机制，上收部分重

点领域年综合能耗 50万吨标准煤及以上（或年煤炭消费量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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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万吨及以上）项目权限。除应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查的外，

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核报国务院审批（核准）和报国家发展

改革委审批（核准）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、年综合能源消费

量 10000吨标准煤及以上（或年煤炭消费量 10000吨及以上）

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以及省政府确定实施的其他固定资产

投资项目由省级节能审查机关实施节能审查。年综合能源消

费量 1000吨至 10000吨标准煤（或年煤炭消费量 1000吨至

10000 吨）必须开展节能审查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，由项目

管理权限对应的节能审查机关实施节能审查。二是除国家、

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节能审查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外，其

他应进行节能审查的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由市级节能审查机

关负责。三是新增项目年煤炭消费量作为项目审查权限划分

的依据之一，与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并行实施，加强项目

煤炭消费管理。四是明确建设地点、主要生产工艺和设备未

改变的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

费增量计算，其他项目按照建成投产后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计

算。

2.节能审查内容方面。《实施办法》新增碳排放评价内

容，按照碳排放双控要求对项目碳排放水平、实施影响和降

碳措施等进行评价，形成评价结果并纳入项目节能审查意见。

明确国家和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实施节能审查的项目应

同步开展碳排放评价，在节能报告内容中增加项目碳排放情

况、节能降碳措施以及项目实施对所在地完成节能降碳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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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的影响分析等相关规定，为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

转型机制提供制度支撑。

3.项目审查程序方面。一是对于上报国家负责实施节能

审查的项目，按照国家《办法》规定，要求市级节能审查机

关提交项目评估论证情况、能耗替代、煤炭消费控制、产业

发展情况、节能降碳影响情况以及是否支持项目建设的明确

意见等。二是对于报送省级及以下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实施的

节能审查项目，通过四川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提交

申报资料，节能审查机关受理申报材料后应委托具备技术能

力的机构进行评审。

4.项目变更程序方面。一是明确已通过节能审查的拟建

或在建项目发生重大变动，项目建设单位应申请节能审查变

更，强化项目建设过程管理，规范项目建设实施。二是明确

通过节能审查后已投入生产、使用的项目发生重大变动，或

存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和碳排放、年实际综合能源消费量或

碳排放总量超过节能审查批复水平 10%及以上的，项目建设

单位应限期开展节能整改。三是因能源消费量或煤炭消费量

较小不单独开展节能审查项目建设内容、能效水平等发生变

动，导致年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 1000 吨标准煤以上（或年

煤炭消费量达到 1000 吨以上）的，建设单位应申请开展节

能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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